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财基金〔2019〕9号
各市财政局：

现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基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财政厅

2019年7月31日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政策效益，精准支持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大“双招双引”产业项目，根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管理办法》（鲁政办字〔2018〕4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快投资的意见》（鲁政办字〔2019〕119号）、省财政厅《关于促进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快设立加快投资的若干政策措施》（鲁财基金〔2019〕3号）等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市财政局向省财政厅报送的拟设立项目基金，省新动能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新动能基金公司）根据市县实际拟设立的项目基金，以及其他围绕省委、省政府关注的“双招双引”重大产业项目拟设立的项目基金。

第三条  项目基金纳入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管理体系，执行有关政策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章  基金设立

第四条  申请设立项目基金的项目须满足以下条件：

1.属于省、市确定的重大“双招双引”产业项目。

2.被投企业股权结构清晰，且有股权融资需求；或项目企业资产结构良好，有债权融资需求，且具备引导基金退出的相关措施。对于前期工作已全部落实，立项、土地、环评等各项审批手续齐备，能在近期启动，并在规划期内建成的新建项目，省级引导基金将优先给予支持。

3.被投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体系。

4.被投企业能够为基金投资提供安全规范的退出方式。

第五条  项目基金既可由各市推荐并拟订基金设立方案，也可由新动能基金公司根据市县实际自主提出项目基金设立方案。
第六条  项目基金设立流程：

（一）各市推荐项目基金：

1.各市财政局根据产业特点和重点项目情况，研究提出项目基金设立方案，经市政府同意后，报送省财政厅，同时抄送项目所属省“十强”产业牵头部门。

2.新动能基金公司对各市报送的项目基金设立方案，择优开展尽职调查，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自主进行投资决策。
（二）新动能基金公司自主设立项目基金：

经项目所在地市、县（市区）政府同意后，由新动能基金公司提出项目基金设立方案。公司根据尽职调查情况，自主进行投资决策。
第三章  运作模式

第七条  项目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省市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采取政府领投、市场跟投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支持重点项目落地与投资。

第八条  项目基金采取认缴制，由省级引导基金联合市、县级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合作量身订制，基金规模根据项目实际确定。
第九条  项目基金政府出资部分，须由省、市、县（市、区）三级引导基金共同承担，出资比例一般不超过项目基金规模的50%，其中省级引导基金（不含各市出资）占比一般不超过项目基金规模的20%。市、县（市、区）引导基金出资比例，由各市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但不低于省级引导基金出资比例。

第四章  基金投资

第十条  项目基金重点投资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双招双引”重大产业项目、各类创新型企业和省级重点人才创新创业项目，着力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智慧海洋产业、医养健康产业等新兴产业项目，突出支持绿色化工产业、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精品旅游产业、现代金融业等优势产业的改造升级。

第十一条  项目基金原则上应在基金注册之日起3个月内开展投资。在国家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可灵活采取股权、债权、股债结合等方式进行投资。

第十二条  各出资人根据签订的合伙协议（章程或合同），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出资，省引导基金应在其他出资人出资到位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出资。

第五章  基金管理与退出

第十三条  项目基金管理机构一般由具备资质的市场化投资机构担任，也可根据募资能力和风险防控需要，由新动能基金公司或市级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担任。

第十四条  市场化项目基金管理机构实缴注册资本原则上应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有较强资金募集能力、健全的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第十五条  新动能基金公司应根据相关基金政策规定，建立项目基金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托管银行、引导基金禁投、引导基金退出、信息披露等风险防控制度。

第十六条  加强项目基金绩效管理。新动能基金公司要制定项目基金绩效评价办法，每年组织开展项目基金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费一般按项目基金实缴规模的0.5%/年计提，最高不超过1%，具体提取比例由各出资方协商确定。引导基金投资收益可参照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让利政策进行让利。

第十八条  项目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8年，存续期满如需延长存续期，经省财政厅批准后，按合伙协议（章程或合同)约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九条  项目基金应在合伙协议（章程或合同）中载明具体退出期限、退出条件、退出方式，在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后，确保引导基金安全退出。未按约定方式退出的，新动能基金公司应会同市县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拟定引导基金退出方案，办理引导基金退出事宜。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9年9月2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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